
529/2022-I  1 

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 

合議庭裁判書 

 

 

編號：第 529/2022號-I 

(刑事上訴案-裁判無效之爭議) 

上訴人/爭議人：A 

 

 

一、 案情敘述 

本案（中級法院第 529/2022 號刑事上訴案）中，於 2022 年 11 月

17 日，中級法院合議庭裁判裁定上訴人 A 的上訴理由均不成立，維持

原判。 

上訴人收到上述裁判通知之後，針對裁判提出無效之爭議。  

* 

上訴人 A在其聲請中陳述如下： 

A(A),為題述卷宗之嫌犯,身份資料已載於卷宗,現於路環監獄服

刑（以下簡稱為：“異議人”),獲尊敬的初級法院第五刑事法庭法官 

閣下通知題述卷宗由異議人呈交之信函內容,現根據《刑事訴訟法典》

補充適用《民事訴訟法典》第 571條第 1款及第 3條規定,對題述合議

庭判決提出 

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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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對於以詐騙為生活方式方面,中級法院於 2022年 11 月 17 日

就第 529/2022號刑事上訴案作出的合議庭判決(以下簡稱“該判決”),

當中單純引用其他判決 【中級法院第 889/2020 號程序中之裁判摘要

和第 40/2011 號程序中之裁判】,但該裁判未有以本案中之具體及實

際情節以及事實依據作出分析。 

2.尤其對於以詐騙作為其生活方式的主張,該判決僅以“我們無

需更多的闡述”就指出已有足夠證據能證實異議人的涉案行為符合了

有《刑法典》第 211 條第 4款 b)項所規定及處罰之“以詐騙作為生

活方式”加重情節的構成要件。 

3.由此可見,該判決符合《民事訴訟法典》第 571 條第 1 款 b)項

規定,未有詳細說明作為裁判理由之事實及法律依據,僅援引上述案情

不盡相同的判決作為依據, 因此該判決應根據上述法律視為無效。 

4.再者,該判決針對連續犯方面,基於本案已證事實證明異議人在

案發時於美獅美高梅中擔任地盤工作,因而知道地盤急需大量勞工到

本澳工作,進而導致異議人能不斷以同一模式,更簡易地透過收取被害

人支付的介紹費從而實施本案所指控的之犯罪行為。 

5. 惟該判決以“各詭計的具體內容有所不同”、“異議人每次作

出相關犯罪行為時,都必須以獨立的思考、注意､防範和警戒來實施犯

罪行為,不斷設計出更為完美藉口作詭計。”作為事實依據。 

6.基於本案已證事實,異議人面對每名被害人均同樣以其於美獅

美高梅工作, 能夠為案中被害人介紹工為由,透過被害人向異議人支

付介紹費實施有關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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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由此可見,異議人以一致的手法,透過收取介紹費及介紹工作之

詭計實施有關犯罪,而其於美獅美高梅工作屬《刑法典》第 29 條第 3 

款之“可相當減輕行為人罪過之同一外在情況”。 

    8.明顯地,異議人在案發時以自己在美獅美高梅工作能重覆令被

害人相信其有能力介紹工作,屬誘發或便利異議人再次產生犯罪決意

之因素。 

9.因此,該判決符合《民事訴訟法典》第 571 條第 1 款 b)項之情

況,應根據上述法律視為無效。 

10.對於量刑方面,不論異議人提交之上訴理由及本案的獲證事實

均能證實,異議人非初犯,坦白認罪,在個人和經濟狀況方面需供養兩

名未成年兒子。 

    11.值得留意的是,異議人坦白認罪方面,根據《刑法典》第 66 條

第 2 款 c)項規定屬特別減輕之情節,同時該判決對於量刑時亦需要考

慮的情節,惟該判決以“對於量刑需考慮的情節作重點闡述,並無需逐

一列明,只要不存在對法定限制規範,如刑罰幅度或經驗法則的違反,

也不存在所確定的具體刑罰顯示出完全不適度的話,上訴法院不應介

入具體刑罰的確定。”認為異議人之刑罰沒有減輕的空間。 

    12.明顯地,根據獲證事實,異議人坦白認罪,屬法律規定之減輕情

節,因此該判決符合《民事訴訟法典》第 571 第 1 款 c)項規定,在該判

決已證明異議人坦白認罪之事實仍以上述理由認為刑罰沒有減輕空間,

屬“所持依據與所作裁判相矛盾”之情況。 

    承上所述,請求尊敬的中級法院法官 閣下接納本異議之依據,並



529/2022-I  4 

一如既往作出公正裁判!” 

據此，上訴人請求接納異議之依據。  

* 

駐本審級的檢察院代表作出檢閱並提交了法律意見，認為應裁定

上訴人提出的裁判無效異議之理由不成立（詳見卷宗第 1359 頁至第

1360頁）。 

* 

裁判無效爭議之附隨程序提出適時，本合議庭兩名助審法官相繼

檢閱了卷宗，對爭議進行審理，並作出評議及表決。 

*** 

二、事實方面 

被爭議之合議庭裁判於 2022年 11月 17日作出，裁定上訴人 A的

上訴理由不成立，維持原判。 

被爭議之合議庭裁判載於卷宗第 1299 頁至 1320 頁，為著適當的

法律效力，在此視為全文轉錄。 

*** 

三、法律方面 

本上訴涉及之問題： 

裁判無效 

* 

上訴人認為，2022 年 11 月 17 日之合議庭裁判，就“以詐騙為生

活方式”和“連續犯”之問題，未有詳細說明作為裁判理由之事實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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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依據，僅援引案情不盡相同的判決作為依據，符合《民事訴訟法典》

第 571條第 1款 b)項規定的無效。 

上訴人還認為，上訴人坦白認罪，屬法定特別減輕刑罰情節，合議

庭裁判仍以該理由認為沒有減刑的空間，患有《民事訴訟法典》第 571

條第 1 款 c)項規定的“所持依據與所作裁判相矛盾”之無效。 

* 

《民事訴訟法典》 第 571條（判決無效之原因）規定： 

一、遇有下列情況，判決為無效： 

ａ）未經法官簽名； 

ｂ）未有詳細說明作為裁判理由之事實依據及法律依據； 

ｃ）所持依據與所作裁判相矛盾； 

ｄ）法官未有就其應審理之問題表明立場，或審理其不可審理

之問題； 

ｅ）所作之判處高於所請求之數額或有別於所請求之事項。 

二、對於上款ａ項所指之遺漏，只要仍可取得作出有關判決之法官

簽名，得依職權或應任何當事人之聲請予以補正，但該法官須在卷宗內

聲明其簽名之日期；在任何情況下，均得向作出判決之法院提出該判決

無效之爭辯。 

三、如對判決不得提起平常上訴，則第一款ｂ項至ｅ項所指無效之

爭辯僅得向作出該判決之法院提出；如對判決得提起平常上訴，則上訴

得以上述任一無效情況作為依據。 

關於上訴人存在“以詐騙作為生活方式”的加重情節，被爭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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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議庭裁判在事實部分列舉了獲證事實與未證事實；在法律陳述部分，

引述了司法見解，轉錄並清楚指明同意檢察院意見書中所持法律見解

及對案件的具體分析，在此基礎上，認定案中已有足夠證據能證實上訴

人的涉案行為符合《刑法典》第 211條第 4款 b)項所規定及處罰“以

詐騙作為生活方式”加重情節之構成要件。被爭議之裁判已經詳細說

明作為裁判理由之事實依據及法律依據，並不存在上訴人所指僅援引

案情不盡相同的判決作為依據,不構成《民事訴訟法典》第 571 條第 1 

款 b)項規定的無效。 

關於不適用連續犯的問題，上訴人堅稱“該判決針對連續犯方面,

基於本案已證事實證明異議人在案發時於美獅美高梅中擔任地盤工作,

因而知道地盤急需大量勞工到本澳工作,進而導致異議人能不斷以同

一模式,更簡易地透過收取被害人支付的介紹費從而實施本案所指控

的之犯罪行為。”“明顯地,異議人在案發時以自己在美獅美高梅工作

能重覆令被害人相信其有能力介紹工作,屬誘發或便利異議人再次產

生犯罪決意之因素。” 

被爭議的合議庭裁判在事實部分列舉了獲證事實與未證事實；在法

律陳述部分，分析了《刑法典》第 29條規定之要求，並在具體適用方

面指出：“具體於本案,在涉案期間，上訴人分別多次實施本案所針對

的詐騙行為,其行為無論時段、相距的日子、上訴人所面對不同被害人

所使用的詭計雖然是以介紹工作為主要內容，但是，各詭計的具體內容

亦有所不同，面對不同的被害人，上訴人訛稱有能力申請不同的工種,

甚至設計出更換工種等不同的細節，面對以上種種的客觀環境,雖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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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人以相同手法來作案,但上訴人每次作出相關犯罪行為時，都必須以

獨立的思考、注意、防範和警戒來實施犯罪行為,不斷設計出更為完美

藉口作詭計。上訴人在實施第一次犯罪隨後的次數的犯罪時,我們未能

看見是基於在實施前一次犯罪存在任何能令其感到便利的情節,其每

次實施犯罪也是出於獨立的故意,而其故意應受譴責的程度亦沒有可

獲相當減輕的餘地。” 

我們認為被爭議的合議庭裁判履行了《民事訴訟法典》第 571 條第

1 款 b）項規定的“詳細說明作為裁判理由之事實依據及法律依據”之

義務。 

事實上，上訴人只是著眼於其的犯罪手法，而忽略了獲證事實的具

體細節，特別是，上訴人向他人“介紹”美高梅地盤裝修工、酒店客房

服務員、賭場服務員，還“介紹”上葡京地盤清潔工，更有只簡單“介

紹”來澳門從事木工、地盤工作和清潔工的工作。上訴人僅僅是在抨擊

裁判中對其不利的結論，而沒有理會相關結論的依據。 

* 

上訴人還認為，上訴人坦白認罪，屬《刑事訴訟法典》第 66條第

2款 c項規定的法定特別減輕刑罰情節，合議庭裁判仍以該理由認為沒

有減刑的空間，患有《民事訴訟法典》第 571 條第 1 款 c)項規定的

“所持依據與所作裁判相矛盾”之無效。 

《刑法典》第 66條（刑罰之特別減輕）第 1款和第 2款 c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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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除法律明文規定須特別減輕刑罰之情況外，如在犯罪之前或之

後或在犯罪時存在明顯減輕事實之不法性或行為人之罪過之情節，或

明顯減少刑罰之必要性之情節，法院亦須特別減輕刑罰。 

二、為著上款之規定之效力，尤須考慮下列情節： 

ｃ）行為人作出顯示真誠悔悟之行為，尤其係對造成之損害盡其所

能作出彌補； 

…… 

首先，具備了《刑法典》第 66 條第 2 款規定的情節，並不是自動

且必然獲得特別減輕刑罰，必須符合該法條第 1 款規定的要件：有關

的情節可明顯減輕事實之不法性或行為人之罪過之情節，或明顯減少

刑罰之必要性。 

其次，根據《刑法典》第 66 條第 2 款 c 項的規定，明顯，該特別

減輕刑罰情節所要求的成立要件是：行爲人做出積極的行爲、從而導致

其犯罪行爲的不法性明顯得以減輕；單純認罪的行為，並不能構成此特

別減輕刑罰的情節。 

被爭議的合議庭裁判在審理量刑問題時，整體考慮了對上訴人有

利及不利的一切量刑情節，並無上訴人所指“所持依據與所作裁判相

矛盾”的情況，不構《民事訴訟法典》第 571 條第 1 款 c)項之無效。 

*** 

四、決定  

綜上所述，合議庭裁定上訴人 A提出的裁判無效爭議不成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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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無效爭議程序之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其中，司法費定為六個

計算單位，委任辯護人之服務費定為澳門幣 2,000元。 

著令通知。 

-*- 

澳門，2022年 12月 15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周艷平 (裁判書製作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蔡武彬 (第一助審法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陳廣勝 (第二助審法官) 

 


